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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8505.htm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

一项关于关税和贸易准则的多边国际协定。其主要宗旨是各

缔约国在处理其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方面，通过达成互惠

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

中的歧视待遇，达到保证充分就业，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实

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长，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

用，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创建

于1948年（产生于1947年，1948年1月1日生效）。其产生主要

源于二次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导致世界大战的主

因是国际经济贸易矛盾，战前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经济贸

易政策限制了贸易的发展，致使经济危机频频发生，为防止

大战重演，首先应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成立国际性

的世界经济组织，以规定战后的金融、投资和贸易活动，形

成能够左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多边体系。 关贸总协

定现有108个正式缔约方，另有20多个虽非关贸总协定缔约方

，但原则遵守和适用关贸总协定法律原则和贸易规则的国家

和地区；此外仍有16个世界经济组织及国家和地区是关贸总

协定的观察员。世界上几乎五分之四的国家和地区与关贸总

协定有联系。目前，缔约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额

的90%左右，其规模不断增大，由关税到非关税措施，由货

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措施，并可能

扩大到环境保护。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规则已成为世界各



国所普遍接受的共同准则，关贸总协定在国际经济，贸易事

务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

行共同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关贸总协定既是一项

含有一整套多边贸易原则和规则的契约，又是缔约方之间相

互进行贸易谈判的场所。总协定共分四部分，包括三十八条

条款。第一部分包含一、二两条，主要阐述量惠国待遇法律

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第二条是关税减让表。第二部分包含第

三条至二十三条，共二十一条，主要是多边贸易的具体规则

。第三部分包含第二十四条至三十五条，共十二条，主要规

定了成员国的加入、登记、退出等程序。第四部分共三条，

题为贸易与发展主要内容是发展中国家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

与发达国家相比享有差别的，更优惠的待遇。 关贸总协定的

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

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关税

保护手段原则，公平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互

惠原则和透明度原则。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四十多年的历史

中，几经修订，充实与完善。每当贸易保护主义趋势高涨的

时候，就要举行一次多边贸易谈判，到目前为止，已是第八

轮。关贸总协定第一轮至第五轮谈判，主要是就关税达成协

议；第六轮、第七轮，就非关税壁垒的规范和消除达成了反

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贸易技术标准、海关估价、许可

证手续等六项协议，对世界经济、贸易以及政治起了巨大的

作用。 目前进行的第八轮谈判——乌拉圭回合，于1986年9月

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召开，谈判的目的是进一步放宽和扩

大世界贸易，通过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非关税

措施与壁垒来改善进入市场的条件；加强关贸总协定的作用



，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关贸总协定体制对不断演变的国

际经济环境的适应能力。乌拉圭回合谈判内容之广是历次谈

判所不能比拟的，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

资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以

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

贸易等十五个议题。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作为协调国际贸易政

策，保持成员国间贸易关系的一项多边法律协定，将会对世

界政治，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关税合作理事会（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政府间

协调关税制度的国际组织。根据1950年制定的《设立关税合

作理事会公约》于1952年组成。其宗旨是：加强成员国间关

税制度的合作，统一海关手续，研究和改进海关规章、技术

，交流各国关税业务方面的资料，对各种公约的执行进行监

督并调解纠纷。理事会成立以来，先后制订了14个海关公约

和50多个建议书，供各国海关采纳。其中《关税合作理事会

商品分录目录》已被151个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截至1985年6

月止，参加该理事会的国家共95个。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理

事会每年6月召开一次年会，由各成员国海关派代表团参加，

讨论和决定有关重大问题。下设商品分类目录、估价、常设

技术、协调制度、政策、反瞒骗斗争等委员会。还设有总秘

书处负责日常事务。中国于1983年7月正式加入该理事会。关

税减让（Tariff Concession） 通过谈判，互相让步，承担减低

关税的义务。特别指二次大战后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下

，经由多方谈判所达成的关税减让。谈判在最惠国待遇原则

下进行，列出减让税率表，所有成员国一律享有。协议的减

让税率对成员会具有约束力，称约束性税率，成员国不得任



意撤回或修改，并承担关税减让的法律义务，不得加征其他

国内税、进口费、改变关税估价办法和对税目重新分类以及

给予补贴等，以逃避、抵销减让。除规定减让税率直接减低

关税外，还有以下减让形式：（1）承诺现行税率不变；（2

）在谈判期间不得提高现行税率，不得增减免税税目；（3）

规定最高税率不得超过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的关税减

让谈判称“多边贸易谈判”（Multiple Trade Negotiation-MTN

）。开始采取“逐项方式”，由该商品的主要进出口国间逐

项进行磋商，达成减让协议，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后来改用

“一揽子方式”，即对各类商品按同一百分比减税，如一律

减50%等，然后分年度分阶段实施。各国关税税率高低不同

，按同一百分比减税，对高税国有利，对低税国不利。西欧

国家主张改用高税国多减，低税国少减，即所谓“协调一致

方式”，但未能实现。 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生效以来，关税

减让已进行了8轮。第1轮于1947年4月至10月在日内瓦举行，

有23个国家参加，达成双边减税协议123项，涉及45000项商品

。第2轮于1949年4月至10月在法国安纳西举行，主要是为新

参加总协定的国家安排的，有33个国家参加，达成双边协

议147项，关税减让涉及的商品再增加5000项。第3轮于1950

年9月至1951年4月在英托尔基举行，有39个国家参加，达成

双边协定150项，关税减让涉及的商品又增加8700项。第4轮

于1956年1月至5月在日内瓦举行，参加的国家只有28个，减

让所影响的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第5轮于1960年9月至1962

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又称“狄龙回合”，参加国有45个，减

让所影响的贸易额约49亿美元。第6轮于1964年5月至1967年6

月在日内瓦举行，又称“肯尼迪回合”，这次谈判使进口工



业品的关税水平下降了35%，影响贸易额400亿美元。第7轮

是1973年9月在东京召开，1979年在日内瓦结束的，又称“东

京回合”，参加国有99个（包括29个非总协定成员国），各

国的减税幅度在25%至33%之间。第8轮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

的埃斯特角城通过的部长宣言开始，又称“乌拉圭回合”，

有10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目前仍在进行中，中国第一次参加

了关贸总协定的多边关税谈判，中国关税谈判代表团已向乌

拉圭回合的多边关税谈判小组提出了中国的关税减让方案，

但未经审议和评估。 关税配额（Tariff Quota） 是一种进口国

限制进口货物数量的措施。进口国对进口货物数量制定一数

量限制，对于凡在某一限额内进口的货物可以适用较低的税

率或免税，但关税配额对于超过限额后所进口的货物则适用

较高或一般的税率。严格地说，并税配额由于其对进口货物

的总量并不作明确的规定，所以并非属于配额的一种。但是

因其高额的进口关税，也在无形中对进口货物产生了限制作

用。关税配额是在给惠国内部或国家集团成员国之间进行分

配的最高限额。这种配额如由所有受惠国使用的，称为全球

关税配额；如仅限于个别受惠国单独使用的，称为单一受惠

国关税配额。 关税升级（Tariff Escalation） 系指按产品的加

工程度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关税的一种关税阶梯，反映了一种

限制加工品进口的保护主义倾向。以原材料的税率最低，甚

至是零税率，随着加工程度的提高，半制成品的税率就高于

原材料的税率，制成品的税率高于半制成品的税率。据估计

，发达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率的升级情况为：植物油籽税率0%

，植物油的税率则升级为4.4%；烟草为1.2%，烟草制品则

为18.1%；糖为1%；糖制品则为20%；铁矿石为0%；铁板则



为3.4%；天然磷酸盐0%；而磷酸化肥则为3.2%等等。发达国

家在加工环节中比现升级项目的比率是：美国、日本和欧共

体为90%；奥地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88%；瑞士、芬兰也

在70%左右。在1980年9月拉开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帷幕

的《乌拉圭回合部长宣言》中，就谈判议题的关税谈判明确

阐明“谈判应当在通过适当的方法削减或视情况取消关税，

包括降低或取消高关税和关税升级”。 关税水平（Tariff Level

） 指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口税率，它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基

本上不外乎使用简单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两种。 简单平均法

是单纯根据一国的税则中税率（法定税率）来计算的。不管

税目实际的进口数量，只按税则中的税目数求其税率的平均

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